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5号

罪犯汤志新，男，1985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9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1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汤志新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八万元；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被告人汤志新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汤志新及另一同案犯继续共同退出违法所得款人民币203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4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于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876.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汤志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汤志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6号

罪犯陈敬洪，男，1984年9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9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敬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已缴纳）。宣判后，该犯的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2日作出（2024）闽03刑终3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17日起至2026年4月16日止。于2025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2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857.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敬洪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敬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7号

罪犯邱学炜，男，1981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居住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农民。因犯包庇罪于2004年12月27日被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2022年11月17日被福建省华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803刑初4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学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实行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三年，拘役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刑期自2023年8月15日起至2026年8月14日止。于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063.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邱学炜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学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8号

罪犯王智雄，男，1990年3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与住址均为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0日作出（2023）闽03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智雄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向被告人王智雄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王智雄继续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六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闽03刑终19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4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于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242.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智雄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智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69号

罪犯苏建平，男，1989年9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捕前系厦门软件园三期玩趣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该犯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3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建平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2023年4月19日起至2029年4月18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592.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建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建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0号

罪犯徐万龙，男，1971年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6日作出(2024)闽0305刑初2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万龙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自2024年5月10日起至2026年5月9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种。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142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徐万龙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徐万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1号

罪犯林冠华，男，1989年4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9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冠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已缴纳），被告人林冠华对人民币66000元承担共同退款责任。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2日作出（2024）闽03刑终3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17日起至2026年4月16日止。2025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2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855.9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冠华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冠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2号

罪犯苏方迎，男，1995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4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方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八千元。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2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4日起至2026年5月3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19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方迎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方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3号

罪犯姚培彬，男，2000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自由职业。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3日作出(2024)闽0525刑初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培彬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姚培彬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070.3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2月23日起至2027年1月14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947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培彬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姚培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4号

罪犯黄炎根，男，1992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连城县。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6日作出(2022)闽0825刑初2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炎根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扣押被告人黄炎根及其各被告人赃款合计人民币14.884万元（其中扣押被告人黄炎根的赃款人民币0.894万元），返还被害人，继续追缴剩余赃款人民币11.116万元，用于返还被害人。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4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112.4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炎根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炎根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5号

罪犯邱连生，男，1969年11月出生，汉族，文盲，户籍地和现住址均为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8日作出(2023)闽05刑初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连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邱连生违法所得338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0日作出（2023）闽刑终1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9月14日起至2026年9月13日止。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该犯系文盲，无法自书认罪悔罪书，由该犯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93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邱连生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连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6号

罪犯张晟宇，男，1997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4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4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晟宇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扣押的人民币163700元，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6日作出（2021)闽08刑终19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审法院对该犯的判决。刑期自2019年12月28日起至2030年2月27日止。2021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3年10月2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7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10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9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5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11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74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7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683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晟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晟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7号
罪犯李文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文华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6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3)闽0802刑初56号刑事判决中对该犯的判决部分，刑期自2022年4月23日起至2032年4月22日止。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569.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文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文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8号
罪犯蔡友谊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5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晋江市号，捕前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9日作出(2021)闽0206刑初6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友谊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三百万元，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0000元（其中被告人蔡友谊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0元），予以没收，追缴被告人蔡友谊骗税款人民币22612979.66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3 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08号刑事判决，维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21)闽0206刑初685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对该犯定罪部分的判决，以及第二至六项的判决。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21)闽0206刑初685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对该犯量刑部分的判决，以及第七项追缴该犯骗税款人民币22612979.66元的判决，上诉人蔡友谊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刑期自2023年5月10日起至2029年4月3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23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2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友谊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友谊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79号
罪犯汤剑雄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3 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14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汤剑雄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被告人汤剑雄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分别一次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莆田市荔城区凯双汽车养护中心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8183元，一次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莆田市荔城区叶辉车床加工部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6784元，一次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荣前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057元。刑期自2024年1月2日起至2028年3月1日止。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360.4分，表扬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汤剑雄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汤剑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0号
罪犯周海浪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4日作出(2024)闽0212刑初6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海浪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周海浪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2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2月4日起至2026年6月3日止。2025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2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842.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海浪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海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1号
罪犯胡鹤荣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8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闽0803刑初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鹤荣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扣押的被告人胡鹤荣现金人民币2885元予以抵缴罚金，上缴国库。龙岩市公安局永定分局扣押的黄金首饰1包（包含手镯11个、戒指22枚、手链18条、项链若干条、吊牌1个等，合计称重1316.19克），被告人胡鹤荣的小汽车1辆（所有人为翁志龙、车牌为闽F066EA）,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闽08刑终1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7月19日起至2026年7月18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234.5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胡鹤荣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鹤荣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2号
罪犯黄声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0年6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闽清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1)闽0124刑初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声坦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刑期自2020年12月13日起至2026年9月12日止。2021年1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3年12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10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3年12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6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10.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833.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943.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9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517.6分，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声坦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声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3号
罪犯金雅各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3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河南省鄢陵县，捕前系务工。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9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8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金雅各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6月1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止。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561.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共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金雅各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金雅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4号
罪犯张乃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10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7)闽0403刑初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乃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继续追缴该犯违法所得人民币44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6年10月25日起至2028年8月24日止。2017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9年11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17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1年10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8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0月2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7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10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10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18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7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67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乃双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乃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5号
罪犯沈洪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6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诏安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4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5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洪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沈洪杰退赔被害人许惠珊经济损失人民币247164.58元。刑期自2023年3月18日起至2027年3月17日止。2023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520.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沈洪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沈洪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6号

罪犯陈国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6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4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4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国栋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扣押的人民币壹拾陆万叁仟柒佰元，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19年12月28日起至2030年5月27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6日作出（2021）闽08刑终19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陈国栋的定罪量刑及涉财判决。2021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3年10月2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7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0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1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03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7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7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60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国栋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国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7号

罪犯董自连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10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家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捕前无业。2014年9月12日因犯抢劫罪、强奸罪被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三个月，2022年5月12日刑满释放。系性侵害未成年犯罪。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9日作出（2023）闽0205刑初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董自连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期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袁泽会人民币2000元、被害人应某慧人民币30元、被害人邱瑞瑞人民币400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1日作出（2023）闽02刑终179号刑事判决，维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23）闽0205刑初4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上诉人董自连的定罪部分、撤销第一项中对上诉人董自连的量刑部分及判决第二项。以上诉人董自连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22年10月6日起至2040年3月29日止。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511.5分，表扬4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董自连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董自连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8号

罪犯李浩滨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3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7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浩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百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百五十五万元。被告人李浩滨向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公安分局所退赃款人民币1001200元，由该局依法退还被害人；被依法扣押的理查德米勒手表一块，属赃物，由该局依法拍卖，所得款项依法退还被害人，上述款项无人认领的，均予以公告六个月，公告期满仍无人认领的，由该局依法上缴国库；被扣押的奥迪轿车一辆、苹果12手机一部，暂无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由该局移送本院折抵被告人李浩滨应缴纳的罚金。刑期自2021年11月9日起至2039年9月3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9日作出（2023）闽08刑终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094.5分，表扬4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浩滨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浩滨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89号

罪犯林文微，男，1972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农民。1996年3月13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17年10月27日因犯交通肇事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九个月。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文微犯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刑期自2020年3月18日起至2029年3月17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7日作出（2021）闽08刑终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4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10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84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0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8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59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8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6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259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文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文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0号

罪犯董伟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9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现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捕前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1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董伟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4年2月27日起至2027年2月26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328.1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董伟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董伟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1号

罪犯杜展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1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31日作出(2025)闽0305刑初1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杜展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4年11月17日起至2026年6月16日止。2025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4月25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542分；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杜展华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杜展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2号

罪犯姜茂天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捕前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5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姜茂天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三十五万元。刑期自2023年4月10日起至2026年9月9日止。202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7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149.5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姜茂天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姜茂天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3号

罪犯倪文俊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0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1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倪文俊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刑期自2020年8月25日起至2028年2月24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作出（2021）闽05刑终70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44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0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8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10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09.3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8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6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009.3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倪文俊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倪文俊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4号

罪犯王搏，男，1998年1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县安堡乡王玉庄村民主街2栋4排4号。捕前系无业，系性侵害未成年犯罪。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日作出(2017)闽0402刑初1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搏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一个月；犯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违法所得300元，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靳艳春、王搏、张振山的违法所得459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6年8月9日起至2029年10月8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闽04刑终2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0年4月1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4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2年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1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3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3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2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34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89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3月29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030分。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5号

罪犯王青雄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1年6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4日作出(2024)闽0302刑初2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青雄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4年3月5日起至2027年6月4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46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青雄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青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6号

罪犯乐立东，男，1988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无业。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1年3月4日被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因犯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于2013年1月31日被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系有前科。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5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2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乐立东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9日作出(2024)闽04刑终125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2023）闽0425刑初295号刑事判决第三项，即被告人乐立东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3年7月26日起至2028年4月25日止。2024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35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乐立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乐立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7号

罪犯吕海滨，男，1994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4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1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吕海滨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交纳）；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吕海滨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5月14日起至2028年5月5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298.1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吕海滨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吕海滨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8号

罪犯郑志寿，男，1980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2010年1月18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2年6月1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8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5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志寿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郑志寿退赔各被害人人民币合计1150611.5元；被告人郑志寿被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依法扣押的金属项链一条、金属手链一条、金属戒指一个、手表一块，由扣押机关移交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折抵财产刑；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向案外人林美华依法扣押的人民币430000元，系被告人郑志寿的赃款，由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按退赔比例退还各被害人。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2023)闽08刑终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9月8日起至2034年6月7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84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志寿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志寿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99号

罪犯赖道海，男，1976年9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1998年8月20日被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又因贩卖毒品罪于2009年6月3日被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1年7月6日被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15年1月14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系毒品再犯。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0日作出（2016）闽0481刑初4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道海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50000元；扣押在案的现金人民币2410元，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闽04刑终22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3月17日起至2031年3月16日止。2017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3年3月1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法院作出（2023）闽04刑更111号刑事裁定，对其不予减刑；2023年12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109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2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9月1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3.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23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30.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9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02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道海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道海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0号

罪犯黄锦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4年2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2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锦明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缴清）。刑期自2022年11月9日起至2027年3月8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0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8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0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01.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8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6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701.5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4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锦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锦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1号

罪犯仇金勇，男，1983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3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仇金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责令被告人仇金勇与同案犯将尚未退赔的诈骗款人民币八千四百五十九元退赔给被害人，被告人仇金勇已退缴的人民币十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二元四角七分返还给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3月13日起至2026年11月12日止。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246.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仇金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仇金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2号

罪犯陈辉长，男，1972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务工。因犯抢劫罪、盗窃罪于2006年9月19日被长汀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31日作出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2月8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3日作出（2021）闽08刑初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辉长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9日作出(2022)闽刑终256号刑事判决，撤销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闽08刑初35号刑事判决中的第四项，即对被告人陈辉长定罪量刑的判决；上诉人陈辉长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2021年4月2日起至2027年4月1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205.9分，表扬5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辉长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辉长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3号

罪犯郑洪远，男，1991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肄业，户籍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39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洪远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被告人郑洪远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再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郭美花、郭建汉、郭金周、郭建烟经济损失人民币三十九万八千零一十三元。刑期自2023年1月14日起至2027年4月13日止。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51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洪远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洪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4号

罪犯余明乐，男，1976年5月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将乐县，捕前系个体工商户。曾因犯抢劫罪、盗窃罪于1997年9月8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于2005年9月9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系性侵害未成年犯罪。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2016）闽0402刑初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明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二千元；责令被告人余明乐、蒋克城退赔违法所得29900元，发还被害人。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2016)闽04刑终1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2029年4月14日止。2016年8月25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2018年11月1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法院作出（2018）闽04刑更18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0年10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4刑更13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2年8月2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4刑更6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个月十五日，2022年8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6月2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0.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6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4371.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542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8月26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4060.5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4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余明乐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明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5号

罪犯陈盛，男，1986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9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已缴纳）；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冻结的被告人陈盛兴业银行账户的款项用于执行第十项判决，即退出赃款人民币依法返还被害人。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2日作出(2024)闽03刑终3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17日起至2026年4月16日止。2025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2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847.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盛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6号

罪犯许智志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6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2020)闽03刑初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智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被告人许智志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人民币4813元（已交纳）。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6日作出（2022）闽刑终7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3刑初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第六项，即对被告人许智志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撤销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3刑初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第三项，即对被告人许智志的刑事判决。以上诉人许智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自2019年12月27日起至2029年12月26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598.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被扣考核分26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3年12月28日因违反会见通讯管理规定，在会见时谈论有关投机改造的内容，情节轻微，扣20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智志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智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7号

罪犯许海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0年10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海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暂扣于公安机关的被告人许海风退出的款项人民币2万元，其中用于冲抵抽头渔利人民币15776.25元、余款4223.75元用于冲抵罚金，均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闽03刑终9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3月1日起至2026年10月28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39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海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海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8号

罪犯吴煌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3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8日作出(2021)闽0803刑初2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煌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判决生效后，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煌辉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主犯，原审判决认定其从犯确有错误为由，于2022年10月20日向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发出永检建〔2022〕10号《检察建议书》，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判基本事实不清，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故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日作出（2023）闽0803刑监1号再审决定书，对该案件决定再审。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8日作出（2023）闽0803刑再1号刑事判决，维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21）闽0803刑初225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撤销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21）闽0803刑初225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以原审被告人吴煌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已缴纳）。刑期自2023年5月18日起至2026年5月21日止。202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6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705.4分，物质奖励4次。考核期内违规9次，累计被扣考核分17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煌辉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煌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09号

罪犯李彬彬，男，1987年1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9日作出(2024)闽0525刑初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彬彬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被告人李彬彬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8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0月24日起至2028年10月23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920.2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彬彬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彬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0号

罪犯陈招彬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7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个体。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4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4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招彬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扣押的人民币壹拾陆万叁仟柒佰元，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19年12月28日起至2030年5月27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6日作出（2021）闽08刑终19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陈招彬的判决。2021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于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4年1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4年1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0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91.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55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48.6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月30日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分225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招彬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招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1号

罪犯方利国，男，1969年12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捕前系医院康复科负责人。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2021）闽0206刑初5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方利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退赃款人民币207334.86元发还被害单位厦门市医疗保障中心。刑期自2020年8月16日起至2030年8月15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64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方利国的判决。2023年9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该犯家属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21）闽0206刑初505号刑事判决书、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闽02刑终264号刑事判决书，要求重新确认方利国构成共同犯罪的时间起始及应追责数额，其认为应当对方利国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向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厦门市人民检察院于2024年11月21日作出厦检刑申通〔2024〕25号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不予支持，予以审查结案。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401.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方利国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方利国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2号

罪犯张家添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5日作出(2015)三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家添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继续向被告人张家添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五百元，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七千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14年5月29日起至2029年5月28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21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8年2月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21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19年12月1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19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1年1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102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3年11月1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8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23年11月1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14分，该犯本轮考核期2023年8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293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49分，间隔期2023年11月17日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分2511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家添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家添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3号

罪犯雷漳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3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1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漳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雷漳城退赔被害人赃款人民币51万元，以及扣押的人民币19万元，合计人民币70万元，予以公告一年，无人认领的，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1日作出（2023）闽08刑终2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0月9日起至2033年1月8日止。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709.2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雷漳城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漳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4号

罪犯黄沛凡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1年12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1日作出（2024）闽0305刑初1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沛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3年10月25日起至2026年7月24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目前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262.3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沛凡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沛凡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5号

罪犯雷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6年11月出生，畲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于2021年5月21日被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于同年9月3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雷盛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6282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赌资人民币5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2年11月21日起至2028年5月20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409.4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雷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6号
罪犯李朋茂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3年11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四川省威远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8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6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朋茂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李朋茂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八百四十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28日起至2026年9月24日止。宣判后，该犯的同案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6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3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981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朋茂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朋茂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7号
罪犯李剑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捕前系无业。2011年11月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2012年8月31日因缓刑期间再犯故意伤害罪被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撤销缓刑，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3年9月10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日作出(2023)闽0205刑初2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剑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预缴）；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依法予以没收。刑期自2023年2月15日起至2026年12月14日止。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518.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剑平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剑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8号

罪犯郭良，男，1974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日圆三里4号803室。捕前系龙岩交发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龙岩交发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系刑九后职务犯。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7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5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良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二万元，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六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十二万元，决定执行刑罚有期徒刑五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十二万元（已预缴）；被告人郭良所退赃款64.103486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0日起至2029年2月19日止。于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70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良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良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19号

罪犯黄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1年9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城建监察大队副大队长。系职务犯罪罪犯，又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罪犯。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7日作出（2020)闽0722刑初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辉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总和刑期八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三万元,刑期自2019年10月18日起至2027年10月17日止。被告人黄辉退出的赃款人民币一百二十六万一千三百七十九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浦城县监察委员会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黄辉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四千三百七十四元。2020年1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于2021年3月17日调入福建省清流监狱服刑，又于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3年12月12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9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3年12月1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7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90.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75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42.8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12日至2025年11月，获考核分2322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0号

罪犯乐大进，男，1979年2月出生，汉族，在职硕士研究生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漳平市国土资源局原党组副书记、漳平市国土资源监察大队原大队长、龙岩市自然资源局矿业权管理科原科长、龙岩市自然资源局龙岩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岩高新区）分局原局长、一级主任科员。系刑九后职务犯。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4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乐大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6万元（已预缴）；被告人乐大进所退赃款人民币256.2万元及价值2.035万元的50克金块一块，予以没收，由龙岩市新罗区监察委员会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2月8日起至2027年8月7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652.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乐大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乐大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1号

罪犯高爱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9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捕前系厦门市集美区文化馆馆员。系刑九后职务犯。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7日作出(2023)闽0211刑初4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爱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已预缴），暂存于法院的赃款人民币60.23万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3年4月7日起至2026年8月6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616.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爱民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爱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1号

罪犯肖恒宇，男，1998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南省韶山市杨林乡，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5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4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肖恒宇犯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追缴被告人肖恒宇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2日作出(2024)闽05刑终2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5 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5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154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对罪犯肖恒宇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肖恒宇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2月2日 
